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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綠色措施下各類生產者給付計畫之其他細部規定 

計  畫 細    部    規    定 

分離所得支

持 

獲得此類給付之資格應由明確之準則來決定，諸如明確且固定基期時之所得，

生產者或地主之身分，生產因素的使用或產量。 

所得保險及

所得安全計

畫之政府財

政支出 

1. 此類給付之資格應由來自農業所得之損失來決定，此項損失需超過過去三

年或過去 5年剔除最高與最低平均毛所得的 30％或等量淨所得 30％（不包

括來自相同或類似計畫的給付）。符合此一條件之任何生產者應有資格獲

得此項給付。 

2. 此類給付額至多只能補償有資格獲得此項協助之生產者在該年所得損失的

70％。 

3. 生產者在同年所獲得本項及下列第 8項（自然災害救濟）之總給付額不應

超過生產者總損失的 100％。 

自然災害救

濟給付（直接

或經由政府

對作物保險

計畫之融資） 

1. 此類給付須經政府有關單位的正式認定，其自然災害或類似災害（包括相

關領域上疾病之發生、蟲害疫病流行、核子意外事件及 戰爭）已經發生或

正在發生，而且應根據產量損失來決定，此損失必須超過前 3年的平均產

量，或前五年剔除最高與最低之 3年平均量的 30％。  

2. 災害給付應僅適用於因自然災害所造成之所得、牲畜（包括有關獸醫處理

給付）、土地或其他生產因素之損失。  

3. 給付不應超過取代這項損失的總成本，也不應要求或指定未來生產之數量

或產品種類。  

4. 災害期間之給付不應超過為防止或減輕上述第(b)款所界定的損失。  

5. 生產者在同年獲得本項及第 7 項所述給付（所得保險及所得安全計畫）之

總額不應超過生產者總所得損失的 100％。 

經由生產者

退休計畫所

提供之結構

調整給付 

1. 獲得此類給付之資格應透過明確界定之標準以為認定，此類計畫目的須能

促進從事上市農產品生產之農民之退休，或移往非農業部門就業。 

2. 全面且永久性的退出上市農產品之農業生產方可獲得給付。 

資源移出計

畫項下的結

構調整給付 

1. 給付資格應透過明確定義之準則以為認定，亦即計畫目的在將土地或其他

資源，包括牲畜等自上市農產品之農業生產中移出。  

2. 將農地移出上市農產品之農業使用之期限至少須3年方可獲得給付，牲畜則

須全面屠宰和永久性的處理方可獲得給付。  

3. 此種給付不應要求或指定此類農地或資源轉用於任何上市農產品之生產。 

4. 給付不應與使用農地或其他資源繼續生產之產品種類、產量或國內外價格

有關。 

投資協助之

結構調整給

付 

1. 此類給付應透過明確的準則以為認定，亦即該項計畫目的在協助財務結構

或經營環境不佳的生產者；為了使農地私有化亦可適用。  

2. 給付應僅限於實現投資所需要之期間內。  

3. 除了要求生產者不可生產某一特定產品外，給付亦不應要求受益者生產指

定之農產品。  

4. 給付額應限於補償結構上不利所需要的數額。 

環境計畫下

之給付 

1. 此類給付應為政府環境或保育計畫之一部分，同時亦須符合政府計畫之特

定條件，包括有關的生產方法或因素投入條件。  

2. 給付額應限於依政府計畫所造成的額外成本或所得損失。 

區域性協助

計畫下之給

付 

1. 獲得此類給付的資格應限於不利生產地區的生產者，此類地區必須在經濟

和行政上可以清楚界定的相毗鄰的地理區，而且其不利是根據在法規上中

性及客觀之規定者，且區域性的困境非由於暫時性之情況所造成。  

2. 任何一年此類給付額，可與減少某類農作物生產有關。 

3. 給付應只適用於合格地區之生產者，但必須係普遍適用此地區之所有生產

者。  

4. 若給付係與生產因素相關連，則其超過相關生產因素之門檻以上部分之給

付，應以遞減之比例為之。  

5. 給付應限於該地區從事農業生產所遭受之額外成本，或所得上的損失。 

 


